赵固一矿运煤道路修复项目土建施工

招标技术要求

一、建设地点：辉县市冀屯镇南赵固一矿。
二、工程概况：选煤厂运煤道路部分地点沥青脱落，路面破损，积煤积水严重，清理困难，不符合环保要求，如不及时修复，将造成更大面积损坏，环保风险较大，急需进行修复。

沥青混凝土铺设总工程量为：2400㎡ 厚度为7cm。

1、其中有2300㎡厚度为7cm的沥青混凝土路面需施工单位拆除、清运、铺设。

2、另有100㎡混凝土路面修复由矿方负责硬化路面；硬化完毕后沥青混凝土铺设由施工单位完成，铺设厚度为7cm。

3、道路强度满足长期地销车辆行驶要求。施工期间产生的建筑垃圾由施工方清运出厂，卸车地点施工方自行考虑。
三、招标范围：包工、包料、包环保、保安全、包工期、包质量，含税金。
四、工期要求：接到开工通知后80日历天内。

五、投标单位资质条件

有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财务要求：企业财务状况良好，没有财务被接管、破产或其他关、停、并、转情况；

六、投标单位义务承诺：中标后必须服从甲方工程现场管理，加强施工现场的文明安全生产、质量、进度管理，保证按照国家相应施工规范施工，保证在工期要求范围内交付甲方使用。

七、预算编制依据

《河南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HA01-31-2016。

《河南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HA02-31-2016。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八、施工技术规范、标准和质量验收标准

施工参考规范标准：

CJJ1-2020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CJJ1-2020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300-200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九、施工要求

1、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关资质，并具有丰富的施工经验。

2、施工前，甲乙双方签订施工安全协议，否则不准开工。

3、根据施工单位现场状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经矿方组织审核后在安检部门进行备案。施工所需要运输设备、材料及工具由施工方自行解决。施工所需要运输设备、材料及工具由施工方自行解决。

4、施工期间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施工。

5、现场签证变更及时办理。

6、施工单位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总责，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

十、结算方式：无预付款，每月按验收合格工程量的80%支付工程进度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决算审核后，分期支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95％；剩余5％作为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支付。

十一、其他要求

1、承包单位出现以下情况的，发包单位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1）不服从发包单位安全生产、建设管理规定或制度，严重违章作业、野蛮施工、管理混乱、不断发生事故或个人违规违纪事件的；

（2）不能满足发包单位施工技术设计、质量要求，和进度要求时，经催告后仍不能按期整改的；

（3）将承包工程项目进行二次转包的；

（4）由于发包单位上级部门生产经营需要或政策调整，需终止本协议的，发包单位可提前解除合同。

（5）农民工工资不能按要求支付，对发包单位造成影响或经催告仍不按要求支付的；

（6）发生不可抗力和技术风险；

（7）发包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决策或政府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实施的，可提前解除合同，双方无须承担违约责任。
2、人员管理

（1）承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支付事由负总责，承包单位施工人员为农民工时，承包单位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得将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

（2）承包单位负责管理招用的农民工开立银行个人实名制账户并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再由承包单位交其委托的银行直接将工资划入农民工个人工资账户，经农民工本人签字按手印确认，做到当月工资在规定周期内结清。因承包单位工资发放不到位引起的信访，承包单位应积极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

（3）承包单位人员各类培训必须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符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2号）《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4）承包单位进厂施工前需提前与发包单位相关部门沟通联系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含环保），信访稳定治安保证书及农民工工资发放保证书；

（5）由于安全事故、环保事件、信访事件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上级部门的罚款均由承包单位承担，给发包单位造成损失的，发包单位有权向承包单位追偿损失。                                             

